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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贵州省公路养护业绩录入部级系统模块

填报手册

为贯彻落实《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养

护作业单位资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交办公路函〔2024〕

854号）有关要求,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开放、规范有序的公路

养护市场,进一步提高企业资质审查效率，特制定本填报手

册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自2025年1月1日起，申请公路养护资质所用企业业绩和

人员业绩均以部级系统模块发布信息为准。相关公路从业企

业对已竣（交）工但尚未申请录入部级系统模块的公路养护

业绩信息按照本填报手册要求完成补录工作，存量业绩补录

工作应于2024年12月31日前完成，2025年1月1日后交通运输

部将关闭系统补录功能，届时将无法录入存量业绩信息，相

关后果由企业自行负责。

二、业绩信息填报流程

（一）公路养护作业单位业绩填报

1.1 登录网址

通过“全国公路建设市场监督管理系统”登录网站：

https://hwdms.mot.gov.cn/BMWebSite/，进入公路养护作业单

位资质管理系统模块，如下图 1.1 所示：

https://hwdms.mot.gov.cn/BMWebSite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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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.1

1.2 登录模块

输入正确账户和密码登录公路养护作业资质单位模块，

该界面如下图 1.2 所示：

图 1.2

1.3进入业绩登记模块

进入模块后，点击“业绩登记申请”进入业绩补录模块，

该界面如下图1.3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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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.3

1.4 添加业绩信息

模块支持多个项目业绩的添加，点击页面中“添加”新

增项目信息，弹出项目业绩添加的窗口，该界面如下图1.4

所示：

图 1.4

1.5 填写项目信息

按照顺序逐条进行填写，业绩相关信息填写完毕后点击

“保存”，该界面如下图1.5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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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.5

1.6 上报项目信息

项目信息填写完成后，点击“上报”，上报后等待业主

部门及省级主管部门审核，该界面如下图1.6所示：

图 1.6

（二） 公路养护建设单位业绩审核

2.1 进入模块

通过“全国公路建设市场监督管理系统”登录网站：

https://hwdms.mot.gov.cn/BMWebSite/，进入公路养护作业单

https://hwdms.mot.gov.cn/BMWebSite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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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资质管理系统模块，如图2.1所示：

图 2.1

2.2 注册

点击建设单位注册，填写相应信息。注册成功后联系省

交通运输厅激活账号。如图2.2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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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.2

2.3 登录

输入账号密码，登录系统。如图2.3所示：

图 2.3

2.4 业绩审核

登录后，进入业绩审核模块，点击审核，出现业绩信息，

点击查看可查看相关材料和项目信息。如图2.4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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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.4

选中项目，点击下方审核，出现审核意见栏，填写审核

意见，是否审核通过，没有通过则审核退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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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养护业绩应提交的材料

在系统中除填报养护项目基本信息外，需提交中标通知

书、合同协议书关键页复印件（包括中标合同价、工程主要

内容、合同工期、拟投入项目主要人员信息表及合同双方签

署页等）、项目交工验收证书或竣工验收鉴定书、施工履约

汇总表。

应注意：交工验收证书上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、设计单

位和项目法人签字、盖章、日期均应齐备，且盖章应为企业

法人章，项目办、驻监办等非法人章不予认可；工程名称和

合同价以合同协议书为准填写；开工日期以开工令或合同约

定日期为准填写；交工日期以项目法人出具的《公路工程交

工验收证书》左上角载明的交工验收时间为准；填写结算价

应提供经建设单位签章的竣工决算审计资料作为佐证材料，

尚未竣工决算的无需填写结算价；工程量、施工内容、从业

人员业绩信息以《施工履约汇总表》为准;质量评定情况以

《公路工程交工验收证书》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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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其他注意事项

（一）从业企业录入业绩信息时应同步录入该项目相关

人员业绩信息，业绩信息已通过的不再受理其人员业绩信息

变更申请。人员业绩信息通过后，不得变更或增补。业绩信

息中涉及补充完善工程量描述的变更，不得与原描述冲突，

并应提供相应佐证材料。

（二）履约人员与合同文件中约定不一致的，应提供经

监理及业主单位签字并签章认可的人员变更申请批复单，其

他证明材料不予认可；履约人员中，同一在岗时间的项目正

职不能超过 1 人，副职不能超过 2 人（农村公路养护项目副

职不能超过 1 人），人员在岗时间不得少于 6 个月或工期时

长的三分之二。

（三）分包业绩核备应提交以下资料：招承包人时的招

标文件截图、合同签订时分包企业的资质证书（分包内容不

能超过企业资质允许承担的业务范围）、建设管理单位和施

工监理企业同意中标人分包的审批手续、分包合同、结算协

议。

（四）对于联合体业绩，从业企业录入业绩信息时，工

程名称后须补充注明：“XXXX（联合体业绩）”，主要工程

量中须补充注明：“本项目为联合体中标，联合体牵头单位

为 XXXX，联合体其他成员为 XXXX、XXXX”；在合同价、结

算价、主要工程量或主要设计内容中只能填写本企业实施的

部分；另须提供加盖业主印章的联合体协议作为佐证材料。

五、监督管理

本次养护业绩填报过程中发现虚假业绩信息（虚假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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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信息主要是指：企业基本信息、资质信息、人员信息不

准确；编造不存在的业绩信息，篡改已有业绩的技术等级、

开工时间、交工时间、竣工时间、合同金额、里程、主要

工程量、人员履约等信息），将按照 20 分 /每项

（人）·次，在年度信用评价总分中进行扣分，并进行全

省通报。

六、其他

建设单位需激活账号或其他问题需要咨询的请与贵州省

公路局养路工程处联系。电话：0851-85992441。

贵州省公路局

2024年8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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